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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 2009年 6月 25日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立法會AS 321/09-10號文件 ] 
 
  2009年 6月 25日上次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
過。  
 
2.  湯家驊議員表示，應盡量避免在同一時段

內編排兩個會議。  
 
 
II. 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調查報告  
 [立法會AS 307/09-10及AS 322/09-10號文件 ] 
  
3.  秘書利用電腦投影設備向委員簡介立法會

AS 307/09-10號文件的要點；該份文件載述有關議
員使用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統計數據。  
 
4.  秘書亦向委員簡介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調查報告 (下稱 "該報告 ")(載於立法會AS 322/09-10
號文件 )。他表示，小組委員會在 2008年 11月 18日舉
行的首次會議上同意，秘書處第一步應進行調查，

以評估聘用和挽留一支優秀的職員團隊支援議員的

工作需要多少資源。這項調查是立法會秘書處每年

就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使用情況進行定期調查以外

的另一項調查。在 2009年 1月底／ 2月初，秘書處透
過 發 出 立 法 會 AS 157/08-09及 AS 161/08-09號 文
件，邀請25名連任議員 (一個由經地方選區產生的議
員 (下稱 "地方選區議員 ")及經功能界別產生的議員
(下稱 "功能界別議員 ")組成的組合 )填寫問卷。截至
2009年 3月的限期，16名議員 (包括 7名功能界別議員
及 9名地方選區議員 )交回填妥的問卷，回應率為
64%。此外，秘書處從這 16名議員的職員收回116份
填妥的工作情況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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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秘書繼而扼述調查結果；這些調查結果關

乎上述 16名議員的職員所執行的工作性質、職員人
手編制、這些職員的學歷和工作背景、薪津安排，

以及這些職員對其服務條件的期望及工作滿足感。

調查顯示，所需的職員數目極視乎每名議員擬營運

的辦事處數目。議員營運的辦事處平均數目為 3個，
而為每個辦事處提供支援的全職職員平均數目則約

為 2.1名。  
 
6.  秘書表示，秘書處根據上述議員的意見分

析人手需求，以及分析他們在聘請職員方面所遇到

的困難。由於調查顯示議員平均聘請 6.3名全職職員
營運 3個辦事處 (包括中央辦事處 )，秘書處認為適宜
以每名議員聘請 7名全職職員作為計算基礎，因為大
部分議員均認為現時的職員人手編制不足以支援他

們的工作。  
 
7.  根據調查結果，秘書處已就職員人手編制

及如何計算應納入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薪酬部分制

訂建議，使立法會議員能具有所需資源，招聘及挽

留一支優秀的職員團隊，協助他們履行立法會職

務。該團隊包括：  
 

(a) 以 38,685 元 的 入 職 薪 酬 ( 即 總 薪 級 表
第 28點 )聘請 1名職級等同一級行政主任的
職員，掌管議員營運的中央和地區辦事

處，以及執行立法會核心職務；  
 
(b) 以 20,950 元 的 入 職 薪 酬 ( 即 總 薪 級 表

第 15點 )聘請 2名職級等同二級行政主任的
職員，在中央或地區辦事處工作，執行立

法會核心職務及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職

務；及  
 

(c) 以 10,250元的入職薪酬 (即總薪級表第 3點 )
聘請 4名職級等同助理文書主任的職員，在
中央或地區辦事處工作，主要執行與立法

會有關的其他職務。  
 
8.  秘書表示，就建議的職員人手編制而言，

各職位的職級及薪酬水平是因應有關職位的工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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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和所承擔職責的輕重，以及公務員隊伍內執行類

似職責的人士的職級及薪酬水平而訂出的。為確保

服務得以延續，以及吸引和挽留優秀的職員，秘書

處建議向議員聘請的全職職員提供任滿酬金，此做

法與公務員隊伍的安排相若。  
 
9.  秘書表示，為實施上文的建議，工作開支

償還款額中須憑單據證明的部分，將須由現時每年

1,631,900元增加約 31%至2,140,388元。  
 
10.  委員察悉議員工作人員協會提交的意見書

(該意見書於會議席上提交，並於 2010年 9月 17日隨
立法會AS 333/09-10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11.  張文光議員認同湯家驊議員的意見，表示

支持該報告所載由秘書處提出的建議，但表示仍缺

乏妥善機制計算議員助理的服務年資。他解釋，議

員獲得的資源只足以每年輕微調升職員薪金，根本

無法挽留職員。職員為議員工作數年後，往往會轉

任其他薪金較優厚的工作，以應付在供養家庭方面

不斷增加的財政需要。因此，議員須聘請及培訓新

職員填補具經驗職員離職後所騰出的空缺，以致削

弱了議員監察政府施政表現的能力。張議員要求制

訂機制，以計算議員助理為同一名議員連續服務的

年資，並將之納入小組委員會向政府當局提出的建

議內。張議員認為可參考直接資助 (下稱 "直資 ")計劃
學校的做法；在直資學校任教的教師，年資較長的

教師的薪酬高於年資較短的同事。  
 
12.  黃定光議員認為，立法會議員的工作應視

為一項任期固定的公共服務，而議員助理的聘用期

無可避免必須與議員的任期掛鈎。黃議員指出，在

釐定議員助理的薪酬水平時，並無任何標準可供參

照。秘書長表示，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調查結果

顯示，由於議員的資源情況各有不同，議員的職員

的薪酬水平亦存在差異。她表示，按該報告的建議，

為議員提供資源以聘請助理，是以議員助理的工作

所需的最低入職資歷為計算基準。採用這做法的其

中一個目的是留有彈性，讓議員可聘用經驗豐富兼

熟悉議員助理工作但缺乏正式資歷 (例如大學學位 )
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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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石禮謙議員表示支持該報告所載列的建
議。他表示，香港正朝着普選全體立法會議員的方
向邁進，對政治人才需求甚殷。他表示，政府為其
政治助理提供的薪酬待遇相當吸引，而倘若有更多
類似情況，便會鼓勵更多有能之士投身政壇。誠然，
期望投身政治事業的人士儘管有志於服務市民，亦
應獲給予足夠薪酬，以應付實際的財政需要，例如
供養家庭。石議員亦指出，獨立議員極需要其助理
為其提供所需的研究支援，故應在此方面為議員提
供足夠資源。  
 
14.  劉秀成議員支持設立制度，讓議員在釐定
其助理的薪金時，有標準可供參考。他表示，在上
次檢討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時，對於小組委員會
建議增加為議員提供的資源，政府當局處理有關建
議的方法並不恰當，其決定亦缺乏具說服力的理據
支持。他亦指出，提供公共政策研究的職員對議員
的工作十分重要。石禮謙議員贊同劉議員的意見，
並在作出補充時表示，秘書處應研究議員在社會政
策研究方面的資源需要。  
 
15.  主席在回應議員的資源需要時表示，當局
應向議員提供足夠資源，以聘請中英兼擅的職員，
因為議員普遍需要其職員具備良好的撰寫中英文的
能力。此外，她建議秘書處亦應研究，可否在公共
屋邨提供辦事處供地方選區議員用作地區辦事處。  
 
16.  主席總結時要求秘書處探討議員營運地區
辦事處所需的資源水平，以期盡快向政府當局反映
議員對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撥款要求的全面資料。
她亦表示，新的議員薪津安排應在下一輪選舉前一
段時間告知有意參加立法會議員選舉的準候選人，
而經修訂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應在 2011-2012年度
立法會會期實施。  
 
17.  委員亦同意舉行會議，聽取公眾人士就與
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相關的事宜發表意見。  
 

(會後補註：已分別於 2010年 9月 15日及 2010年
9月 16日邀請公眾人士及議員助理發表意見。小
組委員會定於 2010年 10月 4日下午 2時 30分舉行
會議，聽取公眾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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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事項  
 
1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時 28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總務部  
2011年 2月  


